
黑市监〔2025〕32 号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落实《市场监管系统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

全链条整治行动 2025 年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市（地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

治专班成员单位：

按照市场监管总局专班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市场监管系统电

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 2025 年工作要点>的通知》

[市监质监（司）函〔2025〕31 号]有关要求，现就落实相关工作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按总局任务分工抓落实。2025 年是电动

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的长效机制建设年，各级市场监

管部门要保留“分管局长主抓，产品质量监督机构牵头，标准

化、执法、质量发展、认证、特设、价监、网监、信用、宣传等

各负其责”的整治专班，做到牵头机构协调到位、配合机构跟进

到位、分工任务职责落实到位，集束市场监管合力，整体推进全

链条整治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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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制定实施方案，有效推进各项整治任务落实。各地要深

入研究新任务，认真分析电动自行车新旧标准交替、锂离子电池

和充电器强制认证推进等带来的新变化，细化工作内容，结合实

际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指导思想、确立工作目标、合理划分任

务、严格限定时间，有效实施政府部门间沟通，全面落实各项整

治任务。

三、实施有力指导，提高全链条整治工作成效。一是加强条

线指导。省、市两级局的责任机构要加强对下工作指导，及时解

决条线整治中发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二是强化督导检查。省局

将采取专项检查与综合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对下检查，市

（地）局要适时开展对下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下达“三书一函”

督导整改。三是落实调度机制。省、市两级局应采取综合调度、

条线调度等形式定期召开调度会议，研判形势、部署阶段工作、

破解难点问题，提高整治成效。

四、加强工作总结，及时报送全链条整治成果。按下级向上

级负责、同级任务配合机构向牵头机构负责、专班成员机构向专

班办公室负责的要求，及时总结工作成绩和典型经验。各市

（地）局请于 3 月 15 日前向省局报送实施方案，各市（地）

局、省局专班成员单位从 3 月份起，每月 18 日前向省局专班办

公室报送整治累计进展情况和整治成果（整治成果统计表同 2024

年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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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局质量监督处联系人：徐立君、夏戌侬，联系电话：

0451-87979107。

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市场监管系统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

整治行动 2025 年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5 年 3月 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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